2016年10-12月环境信访办理情况公开

	投诉对象
	投诉地址
	投诉类别
	投诉内容
	投诉时间
	办理情况

	东宝镇迎春村九组王强修建养殖场
	东宝镇迎春村九组
	气
	反映东宝镇迎春村九组王强修建养殖场距东宝镇水源不足2公路，养殖上千只羊，粪便乱排，影响周边环境。
	2016.10.11
	10月11日接件后，按照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转至东宝镇政府，政府安排专人处理并回复：迎春村村名王强未经东宝镇村建及兽防站同意私自建设羊圈进行养殖，要求环保局进行关停。根据回复内容，环保局去函东宝镇政府（剑环函【2016】79号）责成东宝镇政府严格按照《剑阁县网格化环境监管实施方案》落实环境管理属地责任，确保本辖区内的环境保护工作有序推进，并报市支队。

	东宝镇涪安村三组曾成凯、杨朝发养殖场
	东宝镇涪安村三组
	水
	反映东宝镇涪安村三组曾成凯、杨朝发在养殖生猪过程中将养殖废水、猪粪直排至水沟内，影响鄢家永饮用水。
	2016.10.11
	10月11日接件后，按照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转至东宝镇政府，政府安排专人处理并回复：1.凉安村村民杨朝民在村委会旁建有老实养猪场两处，有两口沼气池，存栏生猪20头，2.曾成凯、凉安村三组人，在原有养鸭场的基础改建生猪养殖场，自2015年至今已养殖生猪70多头，以上两家养殖场养殖废水均未得到有效处理，附近村民向其交涉均无效。东宝镇要求环保局进行关停。根据回复内容，环保局去函东宝镇政府（剑环函【2016】79号）责成东宝镇政府严格按照《剑阁县网格化环境监管实施方案》落实环境管理属地责任，确保本辖区内的环境保护工作有序推进，并报市支队。

	翠柏村四组组长陈友富养殖场
	翠柏村四组组长陈友富养殖
	水
	反映陈树明向县委信箱中心写信反映翠柏村四组组长陈友富养殖生猪废水未经有效处理直排环境，影响用水安全。
	2016.12.20
	12月22日，环境监察执法人员会同鹤龄镇政府工作人员、村组干部对反映情况进行调查：陈友富养殖建于2014年，存栏生猪19头，建有简易化粪池。为保障用水安全，村委会另行选址，出资购买水管，安装到陈树明家，现饮用水已正常使用。针对此情况，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要求：陈友富立即完善养殖废水处理设施，严禁养殖废水直排环境；否则，将依法查处。


